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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會剝落。好不容易等到台南市政府正視此事，賴清德市長也向內政部營建署提出相關方案，

希望政府能夠負起責任，提供道義上的賠償，讓住戶能夠零出資，一坪換一坪，很可惜！營建

署提出種種理由認為不可行，我們希望內政部葉部長能夠親自出面，協助台南市政府解決安平

二期國宅的問題。 

同時，0206 地震的災後重建現在還在進行，其中卡到一點，就是營建署曲解法律。在災害補

助方案中有一項，就是針對受災戶提供購屋的優惠利率，但是營建署的解釋是，必須是設籍當

地的所有權人才可以申請，消防署已經說這個解釋是不對的，因為有很多受災戶因個人因素如

孩子唸書、自己工作的問題，本身沒有設籍當地，所以應該是有居住事實的受災戶，本人、直

系血親應該都可以申請優惠利率。這部分大概有 320 幾戶，一戶若以 20 年優惠利率來計算，大

概補助每戶 50 萬元，總金額約 1 億 5 千萬元。這也是營建署的問題，因為營建署在第一時間就

擴大解釋了消防署對受災戶的解釋。希望部長可以針對台南市政府非常重視的這兩個案子，協

助市政府解決。 

葉部長俊榮：好，我來處理。 

主席：請林委員昶佐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林委員昶佐：（11 時 40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這段時間台灣社會對

於轉型正義其實有非常熱烈的討論，我相信許多的政黨也都開始提出各自的法案，台灣過去長

期以來其實在學界、民間對於轉型正義也有很多的討論及倡導，希望在台灣可以進行這件事情

。所以轉型正義是台灣民主的關鍵工程，我認為以新政府來講應該不會有任何疑慮，這應該是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就不再贅述轉型正義，但是我們要來看，到底我們提的轉型正義是

什麼。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CTJ）所做的研究及關注的內容，包括加拿大對於原住民族的轉型

正義，也包括東歐國家在獨裁時期進行的轉型正義。我想要請問院長，台灣面對這兩個轉型正

義，你認為哪一個比較重要？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1 時 42 分）主席、各位委員。只要涉及到轉型正義，我認為應該都是同樣的重要。 

林委員昶佐：是，我相信不論是蔡總統還是林院長，甚至於過去幾屆的政府，從李登輝時代、陳水

扁時代到馬英九時代，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敢說這兩個轉型正義中哪一個比較重要，一定都說一

樣重要。雖然大家嘴巴都說一樣重要，但是實際上它的結果是什麼？針對獨裁時期的轉型正義

，我要先講，我們在民間長期做人權工作已經非常沒辦法接受轉型正義進行的進度，常常是七

零八落，但是在獨裁時期的轉型正義這部分，它終究有一些進度，例如 1990 年行政院研究二二

八事件小組成立，1995 年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1998 年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匪諜審判

案件補償基金會成立，2006 年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這個大概是屬於轉型正義的真相調查

以及賠償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關注轉型正義的話，那麼應該會知道轉型正義大概是四個重點，這四個重點為真

相調查、對加害者的究責、對被害者權利的回復跟賠償以及除垢，我們做的大概都是第一個及

第三個重點，亦即真相調查以及權利的回復和賠償等等。有關獨裁時期的部分，我們整理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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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有這樣的作法，可是現在到了新政府的時期，我們也認為做得還不夠，因此執政黨民進黨所

提出的促轉條例裡面，包括要公布更多的真相，進行更多的調查，也要開始處理不義的象徵，

我認為這個都是好事，但是這樣是不是就完整了，這部分稍後我會再來討論。針對獨裁時期的

轉型正義是不是這樣就完整了，我們過去很不滿，現在民進黨也願意提出他們的版本來補充，

但是我們認為其實還不夠，這部分我們後面再來談。 

我們回過頭來談兩大重點，獨裁時期的轉型正義與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我們剛才看到過去

即便是在這麼不滿的狀況之下，獨裁時期的部分也進行了這麼多，但是原住民族的部分，我相

信主委在這裡也知道，每一屆的政府沒有一個敢講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不重要，但是實際的結

果，這部分就是被邊緣化了，到現在都還可以看到「阿榮的台灣夢」這樣的教材來教我們的小

朋友！內容是敘述阿榮與同鄉來到台灣開墾，當地是原住民活動的地區，原住民認為阿榮等人

侵入界線，於是雙方展開戰鬥。明明就是外來侵略，侵占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卻寫成這樣教

小朋友。我們還可以看到照片顯示，吳鳳到現在還被祭拜，而且還是由地方政府舉行祭拜，另

外也有吳鳳相關的典禮、節慶。其次，有資料顯示鄭成功怎麼樣屠殺原住民，但是我們一樣在

辦鄭成功的祭典。我們回來比較獨裁時期的轉型正義，請問現在還有誰敢美化白色恐怖？哪個

教材還敢美化白色恐怖？可是在原住民轉型正義的部分，我們的教材還常常美化原住民受到迫

害的事實。這兩個重要的轉型正義都被 ICTJ 重視，我們的歷屆政府也沒有人敢說原住民族不重

要，可是實際上，在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問題上，我們到現在都還在美化真相跟他們受到迫害

的事實。白色恐怖問題的處理，我們做得不夠，但是至少沒有人敢美化二二八事件跟白色恐怖

。 

在真相調查跟賠償部分，我們針對大家關注的焦點來談，就是關於不當黨產的部分。我們在

2002 年到 2007 年的時候就已經成立網站，把國民黨侵占國產、日產的內容予以條列。條列以後

，院長應該也知道，我們馬上就可以透過訴訟追討。2002 年的扁政府時代，對於列出來的內容

，如果有辦法追討、有辦法回復權利的，就已經開始做了。同樣的，關於財產的部分，原住民

族在 2002 年到 2006 年，有調查過傳統領域土地，但是它有任何嚴格的法律拘束力嗎？主委跟

院長應該知道，它就像是學術報告，今年年初作成的報告也是這樣。一樣是對於財產的不當侵

占，國民黨侵占日產、國產及民產的部分，我們的處理進度其實不快，但是相較之下，原住民

族的部分實在太慢。 

其次，我們講最廉價的部分─道歉。從 1995 年以來，李登輝、陳水扁及馬英九前總統，針對

二二八事件道歉了多少次？我們在民間追求轉型正義的人，認為這些道歉是非常廉價的，轉型

正義是非常不完整的。我很擔心原住民族只剩下道歉，事實上，他們過去從來沒有等到道歉，

現在終於在 8 月 1 日會有道歉。除了蔡總統的道歉以外，目前內閣關於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進

度是非常的不清楚，而且我非常擔心一件事情，我們看到媒體報導，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設計

，似乎在總統府會有一個委員會，但是實際執行的單位是不是還是原民會？ 

林院長全：是不是請原民會說明？ 

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未來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不是只有原民會要執行，包括剛剛委員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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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的部分到底要不要繼續列入教材，跟教育部有關係；而傳統領域的部分，涉及內政部

、退輔會及國防部。所以我們目前規劃中的轉型正義是包含現有的各行政機關來落實原民的轉

型正義。 

林委員昶佐：我要問的是，實際執行單位會不會是原民會？ 

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不是，只要是跟原住民的轉型正義有關，各部會要一起推動。 

林委員昶佐：現在都還沒有公布，我很擔心公布的內容是總統府有一個委員會，結果委員會的執行

長或是執行單位，原則上都是原民會的相關局處首長或是主委。我最擔心的事情，就是原民會

長期以來在政府機關被邊緣化了，主委要如何叫得動退輔會及國防部？因此本席在此請林全院

長要有院長的高度來重視原住民的轉型正義。這絕對不是原民會自己的事情，如果是原民會自

己的事情，那就絕對不會有進度了，也會跟過去幾任政府一樣，沒有人敢說原住民族的轉型正

義不重要，但是實際作為的結果就是不重要嘛！本席所提的真相與權利回復不可分割，這是更

重要的事情，剛才說的好像是兩者在對比，也在說獨裁時期的轉型正義與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進行的對比進度差了很多，可是事實上確實有很多不可分割的地方。例如國民黨現在使用的一

些土地，就是原住民原來的保留地或過去的傳統領域，假使討回來之後，從國民黨的手上拿到

中華民國的手上，這對原住民族有差別嗎？所以我才會說進度不能有差，從國民黨的手上拿到

屬於原住民的土地後，該怎麼樣回復原住民的權利，而不是從國民黨的手上換到中華民國的手

上而已，這對原住民族來講有什麼轉型正義呢？這就是我今天之所以會強調此點的原因。 

本席希望院長及主委可以承諾一件事情，在 8 月 1 日小英道歉時，關於原住民的部分，行政

院要同步推出轉型正義相關政策的推動進度表，你們可不可以承諾我呢？ 

林院長全：跟林委員報告，關於這部分在總統府成立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方向一訂下來後

，只要行政部門可以配合的部分，我們會積極來配合，也不會只限於原民會。 

林委員昶佐：我想院長能夠做的就一定要做，不能等到那個委員會成立還要經過研究，要不然那天

就會只剩下道歉而已。剛才我已經講過，連過去獨裁時期的道歉都被認為很廉價，如果這次的

道歉沒有搭配相關政策的話，我想也沒有人會接受。 

林院長全：相關政策一定會在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委員會一旦確定方向之後，包括項目及內容，我們

一定會去做。 

林委員昶佐：第二部分，我相信院長及主委一定有參與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工作，也一定會與總統

府一起來討論這件事情。未來這個委員會的組織，我希望不只是能看到行政院長的層級以外，

也應該要有民間參與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 NGO 來參與，不能只有你們關起門來做而已。 

林院長全：您是說總統府要成立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委員會嗎？ 

林委員昶佐：是的，我希望你能夠清楚表達這樣的意見。 

林院長全：好。 

林委員昶佐：再來，以現在台灣民主的框架及環境，你認為我們是不是需要更好的一個民主政治及

人權環境呢？ 

林院長全：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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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昶佐：我想也很難說不是。院長知道 Lustration Law 嗎？ 

林院長全：對不起，請委員指教。 

林委員昶佐：Lustration Law 就是限制過去加害者擔任相關職業的法案，台灣有時候是翻譯為淨化

或除垢，概念就是過去在獨裁時期，他們曾經在政府機關、司法單位、國營企業、學術教育及

公營媒體擔任相關要職，在現在的民主時代不一定具備一樣的條件可以來擔任。雖然有很多種

翻譯，但是重點在於是為了保障民主自由的這個環境，並能提升它。 

之前學界發起應該要尋找「林輝煌們」的計畫，其實這不是針對林輝煌先生本人，而是過去

在美麗島事件或白色恐怖時代，打壓民主及缺乏人情觀念的檢察官，現在還有很多人是在司法

官訓練所擔任要職訓練台灣的法官，這些威權時代的人，他們的子弟兵還到處在法院判人生死

，甚至有些人後來還當了政務官。現在這些加害者不止是這樣的人，還包括威權黨政高層、秘

密警察、特務線人及職業學生等，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是這些人現在還在我們的國家機

器中掌握權力。請問院長，你認不認為進行這樣的官僚人事改革是很重要的？即所謂的

Lustration Law。 

林院長全：如果要這樣做，可能在未來的促轉條例裡面要有相關的規定才行。 

林委員昶佐：時代力量參與促轉條例的立法過程一定會堅持這件事情，但是我們可以想像，最大的

壓力恐怕是來自政府，列席一起參與審議的政府官員。如果能夠修法，要把 Lustration Law 的概

念加進去。目前執政黨的版本並沒有，時代力量在審議過程會強力要求，因為這是轉型正義非

常重要的時刻，我們不能再漏東漏西，要做就要有 big picture。Lustration Law 是轉型正義的第四

個程序、第四個重點，我們一定要做。本席希望院長承諾，屆時來列席的官員不能只說做不到

，必須說明台灣的官僚機構、官僚體制要如何融合 Lustration Law 的概念，院長可否承諾？ 

林院長全：謝謝林委員的指教，行政部門會盡所知在審議法案時提供意見。 

林委員昶佐：但是不能只說「不行」，我們幾次參與相關法案的審議，政府部門的官員只是告訴我

們「沒辦法」，他們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要怎樣才可以達到？ 

林院長全：我會將委員的意見請各部會首長看看要怎麼處理。 

林委員昶佐：好，我們會非常嚴肅面對這個議題。 

林院長全：謝謝。 

主席：鍾委員孔炤的書面質詢，請行政院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鍾委員孔炤書面質詢： 

蔡英文總統在 520 的就職演說之中，特別花了一段的篇幅，談論了台灣年輕人目前面臨到的

困難，提及青年由於低薪的處境對於未來充滿無奈與茫然，期待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實現世代

的正義。 

台灣年輕人所面臨嚴峻的低薪困境，逼得人才外流成為國家重大危機已經不是新議題，世代

之間的不公平、不正義，某個程度上也造成了社會上價值觀的歧異，根據林全內閣提出的口頭

施政方針報告中，有幾個部分與青年發展相關，包含「改善勞動條件，提升勞工權益」、「興

辦社會住宅，推動社區照顧」、「豐富文化涵養，厚植文化國力」等。本席非常關心青年面臨


